
 

 

港教局資助中學教師帶薪海外進修先導計畫為期 3年 
 

駐香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派駐人員 

 

2017 年施政報告中提出為期 3 年的「在職中學教師帶薪境外進

修計畫」，資助教師海外進修，教育局公布首輪計畫詳情，暫有兩間

分別位於澳洲和芬蘭的學校提供合共 35 個名額予常額教師。申請教

師須具最少 5 年教學經驗，獲選後將於 2018 年前往當地進修 5 至 6

星期，其間照常支薪，以及享有機票及課程費用等資助。 

該計畫目前有兩間大學提供課程，包括教授跨學科學習及開拓與

創新教育的芬蘭于韋斯屈萊大學（University of Jyvaskyla），以及

提供「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」課程的澳洲迪肯大學（Deakin 

University），分別提供 15 及 20 名額。計畫共 8 至 9 星期，包括在

香港的預課、前往當地上課及駐當地中小學體驗、回港後撰寫報告及

計畫書等；該段時間教師仍獲支薪。 

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（專業發展及培訓）容寶樹指出，收集校

長意見後，選擇對學校影響較小的下學期進行計畫，另要遷就當地學

校放假時間。他解釋，教師進修期間，學校可以實報實銷形式獲發津

貼聘請代課教師。他補充，現時仍與其他學校洽商中，暫傾向提供STEM

課程，若成功可多提供 15 個名額。被問為何只限常額教師參與，他

表示計畫要求申請人進修後必須繼續在本地中學任教兩年，合約教師

難達要求。 

教局發言人說：「教育局一直著力支持教師持續專業發展，按教

師的專業發展需要安排合適的課程。今次更進一步為教師安排為期較

長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，讓他們擴闊視野，豐富經驗。我們期望教師

能藉着這次難得的學習體驗提升專業能力，開拓眼界，並促進學校研

習及探究的文化，為學與教帶來正面轉變。」 

申請日期由昨日開始至 10 月 6 日，申請者必須獲校長推薦；具

備相關教育或規劃經驗，或其學校之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等可獲優

先考慮。局方將成立遴選委員會分配名額，12 月初公布結果。獲選教

師可享有全薪進修假期、機票及課程費用等，但需自付住宿及保險等

費用。 

教育工作者聯會會長黃均瑜相信計畫會受業界歡迎，認為海外進

修有助教師參考外國的教學經驗，返港後實踐所學。他又表示，境外

進修的時間合適，因考試期間教務較少，「即使教師參與計畫，相信



 

 

不會對教學工作造成很大影響」。現時中學常額教師逾兩萬，他希望

局方參考參與教師的意見後，未來能提供更多進修名額。 

先導計畫為期 3年，教育局會檢討成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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